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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和《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拟举办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取证（复审）培训班。

一、培训对象

1、全市范围内拟取证或复审的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

2、全市范围内需换证的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

3、剧毒易制爆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经营、保管等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相关岗位操作人员。
二、培训内容

依据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大纲及考核标准，结合剧毒易制爆易制毒化学品治安防范的要求，分析最新安全生产形势，剖析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先进企业安全管理经验交流，应急处置知识等。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基础知识；
3、危险化学品基础知识及安全技术；
4、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安全生产知识；
5、职业危害与预防；

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与化学事故应急救援；

7、剧毒、易制爆、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管理及治安防范管理。
三、培训时间

1、新取证培训： 8月
2、再培训：8月

四、培训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5号南京工业大学丁家桥校区东南楼二楼201教室

五、报名方式

请各单位于2021年8月6日前将下述材料的电子版发至协会邮箱（njhec@qq.com）：
培训人员登记表

任职证明

六、考试、发证

培训学员在南京市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管理平台考核合格后由应急管理部门发放《安全生产知识和能力考核合格证》。

由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发放的《剧毒易制爆易制毒化学品岗位操作培训证明》。
七、相关费用及其他事项

1、培训收费 400元/人；再培训收费200元/人；
2、需要住宿的学员请在报名时说明，食宿费用自理； 
3、培训费用请汇至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账号：交通银行南京中央门支行320899991010003092142；
4、学员报到时将以下材料盖公章的纸质材料交协会培训办公室。

a《培训人员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

b《任职证明》（加盖单位公章）；

c学历证书电子档（格式：jpg）+复印件； 

d身份证正反面电子档（格式：jpg）+复印件；

e1寸彩色免冠电子档（格式：jpg）+照片2张（除红底外）。
八、培训联系人

协会办公室电话：025-52873093

缪    丹：13770585245

李玉玲：15605167039
南京剧毒易制爆化学品管理协会

2021年07月14日         

   培训人员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学历
	
	照片粘贴处

	职务
	
	身份证号
	
	

	职称
	
	健康状况
	
	

	单位联系人
	
	电话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单位
类型
	高危
	危险化学品生产       （    ）
危险化学品经营       （    ）
危险化学品储存       （    ）
烟花爆竹经营         （    ）
非煤矿山             （    ）
	资   格
类   型
	主要负责人       （   ）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

	
	其他
	冶金                 （    ）
有色                 （    ）
造船                 （    ）
	
	

	
	
	一般单位             （    ）
	
	

	培训类别
	初训  （   ）
	复训  （    ）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注意事项：
一、本表要求填写的生产经营单位名称须与营业执照名称一致；未取得营业执照前须与工商局核准名称一致。   
二、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范围：
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务局）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等。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包括副总经理、副厂长）、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及其管理人员，以及未设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生产经营单位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      
三、申请人填写须用正楷字体，书写清晰。提交材料必须真实，因提交材料虚假错误而导致的后果，由申请人本人负责。
四、考试前请带好身份证原件，严禁代考，一经查出，取消考试资格。
五、另附二张彩色免冠照片。
任职证明
兹有我单位职工姓名_________，性别 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历_______，在我单位任职_______工作，且从事危险化学品行业工作达____年。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